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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輔導團的運作與發展

台灣 學 學

我簡單對大家來做一個人權教育輔導團的簡介。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

是 2009 年時但昭偉老師丟給我的任務（本來是他承接的案子），謝謝他給我

這個機會，一轉眼也很多年了。因為很擔心人權教育在十二年國教中會消失不

見，所以也還持續在這個崗位上，努力讓它持續發展。但就學法律的我而言，

教育並不是熟悉的領域，我也還在學習，跟著輔導團一起成長。

首先向大家介紹人權教輔團的代表徽章（是我學生所設計），它其實是

Human Rights 的 HR 兩個字所組成；上面好像是一個人抱著，然後牽手提攜另

一個人，此代表著人權的核心價值「尊重」與「包容」；上面有果實，看起來

很像一棵樹，代表著「教育」，所以我們叫它「人權小樹」。若大家在網路上

搜尋「人權小樹」這個字眼，即可找到人權教育輔導團的網站，看到我們的活

動與成果。

我就幾個面向大概簡單地跟大家報告一下：第一個是一開始人權在校園裡

面的狀況；再來就是要把它融入課程的困難，因此在各個地方建立人權教育輔

導團；輔導團能不能真的讓老師能夠有人權意識且能夠行動、把人權教出來？

最後，從十二年國教來看人權教育輔導團的發展。

第一個部分就是校園中的人權教育。在第一次民進黨政府的時候成立了

所謂的「人權教育委員會」，在座的大家都是老夥伴。因為當時反對黨的立委

質疑它是一個黑機關，所以之後加了兩個字「諮詢」，成為「人權教育諮詢委

員會」。不管如何很高興那時候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包括禁止體罰、廢

掉操行成績、建立人權環境指標等等。2008 年時換了政府，那時在校園裡面

講人權教育，很多人認為是學務處的工作，因為那時推動所謂「友善校園計

畫」，主要對象當然是學校的行政人員，那一般的老師有沒有可能在領域課程

中教導學生人權，就是一個疑問。九年一貫課程分成領域與議題兩種模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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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有標示教授的時段，而議題是採「融入式」的，並未有特定的時段進行教

學。因此，人權教育被歸類在議題，它的施行往往取決於老師是否願意在領域

課程中融入。然而，老師們對人權教育的態度，大概可分成幾大類。有一大類

老師對人權有誤解，聽到人權，他會罵你，我甚至也有被罵過，說我們在教壞

小孩子，說人權在幫壞學生和壞人，這個當然是對人權有很深的誤會；也有不

解的，而這樣的老師在校園中不會去碰學生權利的議題。那也有半解者，他大

概可以尊重與包容學生，可是他不了解這些跟人權有沒有關係。當然也有清楚

的，他不僅會主動提起人權相關的社會議題，引導學生認識，也會尊重學生權

利。在校園裡大概有這些對人權了解深淺不同的老師們，他們能夠在課堂當中

融入人權教育嗎？這是「融入式課程」最基本的一個問題。

回到課程的部分。我國正式納入人權教育課程，大概是民國 92 年（2003
年）開始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那時候就提到所謂的「六個重大議題」課程

（人權教育也是其中之一）；但要到 97 年（2008 年）才公佈人權教育自己的課

程綱要，並在 100 年（2011 年）修正。可是就像我剛才講的那樣，議題和領

域最大的不同是領域有明確的教學時間，甚至有很清楚的教材，而議題是希望

能夠融進去領域。可是議題是後來才發展出課綱的，所以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大部分的老師在一開始時都不太知道人權教育議題的存在。不過十二年國

教的情況稍微有一點不一樣，我等下會報告。

議題融入，我們常常有一個說法就是「融入就是融化」，意思就是，雖然

課綱上寫明有這樣一個課程，可是在教學現場，老師是不是會真的把人權教育

教出來，就是很大的問題。然而，十二年國教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各個領

域都有一個附錄二，說明各個議題的內容，且載明可參考的融入點；另外，各

個領綱都發展出「說明手冊」來解釋要怎麼用課綱，裡面也有議題融入的例子

（包括人權教育），說明議題也是我們領域的課程。最近，我被要求去看 19 件

課綱委員（來自各不同的領域）所撰寫的教學示例，跟他們溝通與確認人權教

育之融入與否。有趣的是，19 件中只有 3 件融進人權的內涵。我沒有辦法很

詳細地跟大家報告這 19 件教學示例，但可以說的是，一般老師沒有人權的意

識，大概就很難去做融入的教學。簡單講就是，他們不清楚人權教育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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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內涵」，不知道我們已經發展出很具體的內容，可以在不同的階段教學。

這邊有一個例子是國語文要教低年級學童有關「溝通理解」，想要融人權

教育的「實質內涵」：「表達自己一個對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結果看了半天，完全沒有講在哪邊做了人權教育。我發現它都在教語文的東

西，如教學生要怎麼樣去做「理解監控語句」這樣的一個事情，就是如果哪個

字詞不懂可以怎麼處理，但完全沒有看到任何有關人權的關聯。我就猜，這個

教案是不是只擷取人權教育「實質內涵」的最後一段「聆聽他人想法」，因為

在那樣處理字詞的過程中可能會有聆聽他人想法，所以撰寫者即認為已有融入

人權教育。因此簡單給這個教案一個建議，就是人權雖然是基本保障，對許多

人來說卻是一個理想。要兒童引導說出對美好世界的想法，一定要他自己去

講，而其他兒童也能認真聆聽，這就是在生活中實踐尊重，並透過聆聽來實踐

包容他人說出美好世界想法。這就是在低年級教導最基本的尊重與包容在生活

中和課程中有所實踐。

另外一個例子。國中的國語文課本有一課叫做「勤訓」，大家一定覺得這

個課程是想教大家要勤勞。教案撰寫者在融入人權教育時所選的「實質內涵」

為「了解平等正義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可是一樣的，雖然標示出融入人權

教育「實質內涵」，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他怎麼把內容融入到教學裡。我們當然

也簡單給這個教案一點回饋。在國語文領域的學習表現中，就強調學生在學習

語言時，包括要訓練他們能適時地進行論據，也強調要大量閱讀多元的文本和

理解重大議題的內涵。這與人權教育就有關係，也與了解我們生活和社會有關

係。可是這篇選文的主題為勤勞，與個人的人格自我修為有關，但與人權、平

等正義、在處理人跟人之間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問題的關聯性則比較低。既

然國語文的學習表現強調要大量閱讀，也強調要理解社會結構，所以在這邊給

他一個建議是：能不能在課文中納入相反論點的文章，例如再如何勤勞努力也

有不得翻身的情況，像是被剝削的勞工。靠著引導學生去了解勤勞是不夠的，

社會結構的不公平再怎麼努力也很難，這個比較能夠符合他學習的表現，且能

結合人權教育。以最近看到的這兩個例子，來凸顯一般的老師要進行人權教育

融入領域的課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這些寫教案的課綱委員，已經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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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領域比較優秀的老師，可是他們如果沒有人權的認識，要期待他們能寫並

教出人權，仍然是一個蠻困難的事情。

有鑑於此，教育部有一個課程支持的系統，換句話說不是只有人權教育有

這樣的輔導機制，而是所有的領域都有。一開始其實是限於「領域輔導團」，

但後來人權教育公布課綱，就評估也要像領域一樣成立「議題輔導團」（人權

與性平）。教育部一開始找但昭偉老師，可是但老師把這個重任丟給我。一開

始，2008 年的時候先成立一個中央輔導群，2009 年才在各地成立輔導團，至

今也快十年了。地方人權教育輔導團與剛剛講的友善校園計畫成立的「中心學

校」，有蠻大的不同。第一是在對象上面，人權教育輔導團針對一般的老師，

而友善校園是比較針對學校行政，特別是學務處而已；相較於中心學校，人權

教育輔導團投入的資源是長期性的，因為他的目標是在地方經營一個輔導團，

就像經營一個學習社群，然後再進一步培訓各個學校的種子老師，形成一個三

級輔導的機制（中央―地方―學校）。就中央的輔導群而言，我們現在已經有

中央團的輔導教師（也是輔導群當然成員），他們會固定減授教學鐘點，以兩

個整天來做輔導團的事情。此外，也有校長、主任、學者等成為諮詢委員，

共 40 幾位，在座就有好幾位是我們的諮詢委員。至於地方輔導團，在 103 年

（2014 年）各縣市本來是國中、國小各一團，可是後來就被縮減，變成國中、

國小共只有一團，經費也有縮減。所以本來有大概一倍以上的團，現在大概只

剩下 23 團。金門和馬祖本來有團，可是他們嫌團太多了，各個領域都有團，

所以後來許多團就縮減。現在全台灣大概有 258 個輔導員。

怎麼落實這樣一個輔導機制？結構上，當然是中央輔導團去協助縣市輔導

團，而縣市輔導團再到各地方學校。理論上應該要有種子老師，不過並沒有精

確的制度落實，只是他會在地方辦很多的活動。中央輔導群的工作有內部的工

作會議，還有常委會議和諮詢會議；暑假到開學初也會有三階基礎研習，就是

初階、進階、還有召集人的三個研習，都是五天，除了召集人是三天，所以這

是能用比較長的時間來給基本的訓練。另外，也有所謂的「分區輔導」，現在

的作法是安排一些講座，另外央團老師會為地方團進行教學的演示。分區是指

北、中、南三區，以前甚至有五區，就很辛苦。另外有「分區策略聯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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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個分區相互協助和分享，亦即分區策略聯盟的教師依地方各自提供實務和

內容來分享。央團本身也有很多真的「增能研習」，也開放給地方團參與。這

個部份我們搭配過地方團，找一個較需要協助者來合作一個研習，下午的部分

會找一個人權景點，然後去開發一些有關不義遺址的戶外課程。「工作坊」比

較希望是完成對他們有幫助的一些工作，當然一方面也是增能，這部分我們辦

了很多，人權小樹的網站上有我們的成果。最近，我們在辦「人權小樹融入式

課程」工作坊，希望培養發展課程教材的能力。我們甚至曾經辦過「壓迫者劇

場」的增能，還有與東吳的陳俊宏老師合作「審議式民主」，我們都希望結合

這些外部資源，再轉化成能進入校園活動去做推廣。「大補帖」是針對比較弱

勢的、比較沒在動的、不敢站出去的、一直邀請別人去講的地方團，我們至少

做三次的服務，希望真正為他們培養出能出去分享的成果。我們也鼓勵地方發

展自己的特色，所以提供經費讓他們做「自主計畫」，也有教案甄選計畫。最

後，每一年都會有一場「年度研討會」。地方團進行的工作也有點類似，他們

都要撰寫「精進教學計畫」，也會做分區輔導、到校服務、工作坊等等。

人權教育輔導團的工作都是希望領域老師在教室教人權，可是如同先前講

的，這是蠻困難的工作。我們比領域團面對更多的老師（領域團僅需輔導該領

域的老師，議題團必須輔導橫跨不同領域的老師）。領域團的老師大多在職前

的師資培育階段，已有該學科知識的基礎，且必須被認證過才能成為該領域的

老師。但議題的部分，大部分老師並未有充分或完整的機會學習議題相關課

程，因此議題輔導的工作，不是僅有「精進教學」即可，必須先為一般老師建

立人權相關的知識。甚者，人權教育作為價值教育，更需培養學員的價值認

同，甚至有所行動。若老師沒有人權的意識或價值，怎麼會有認同，進而在領

域課程中教出人權？

接著，我想簡單地把我們的成果與大家分享。第一是從 2001 年開始，每

年都有「世界人權日之推廣教材包」，亦即一個大概 40 到 50 分鐘的課程。它

是主題式的，與剛才講的融入式的不同。2011 年是「送愛到達弗」，因為那

時候南蘇丹的達弗有戰爭，所以希望小朋友能寫信去關心這件事情；2012 年

是「公民發聲筒―看見不一樣的需求」；然後 2013 年是「尊重差異，包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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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014 年是「童權有意識：有意見，聲出來」，這個是針對兒童表意權；

2015 年就是針對老人，「你是我的老朋友―傾聽老人」；然後 2016 年是在講血

汗童工的議題；2017 年「尊重還是限制―我的隱私如何決定 ?」。所以，大概

每年都會有一個教材包，其中有三個差異化教案，分別給國小兩個階段與國中

使用。我們發現很多地方團如果還沒有內容可以教，就用我們這個教材去推

動人權。再來就是「人權景點的探查」，就是我剛才講的，每一次的增能會找

一個景點和老師，走了蠻多地方，也有老師受到影響而開始做這些事情。最後

「融入式教案研發」，在九年一貫有「能力指標」，十二年國教改稱「實質內

涵」，我們希望每一條指標未來都有一個教案，比如說像「能夠去關心公平，

了解平等和正義」，如果老師要教這個指標，就可以有教案使用。這些還在進

行當中，現在也要與十二年國教的「實質內涵」去做結合。

地方團其實也有自主研發，像是台北市團就做出一本《走讀人權》，博

客來買得到這本書，主題是探訪大台北地區的人權景點。它設計成「自導

式的」，也就是學生自己拿著，就像學習單，然後自己去找答案，自己去發

現人權的重要內。此外，也有利用電腦輔助來進行教學（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如台中市團，他們已經發展很多 CAI 來教人權。最後，

大概是 103 年（2014 年）的時候，人權教育地方輔導團參與了教育部舉辦

之「輔導團績優團隊選拔」。這個選拔是針對各個領域與議題的所有輔導團，

進行績優評選。結果，苗栗團獲得了「績優團隊」；另外，也有「勇於挑戰團

隊」，如台北、高雄、台中、花蓮和嘉義團等。有許多人權團的夥伴願意去爭

取績優團隊的榮譽，就參與和得獎的隊數而言，在眾多領域與議題輔導團中，

算是表現不錯。

最後，來談一談十二年國教的人權教育。其實剛公佈的時候，只是說議題

不獨立設課程綱要，那時候就傳出議題輔導團也不會繼續存在。一開始的時

候，我們也搞不清楚，議題融入會怎麼進行，所以那個時候是有點焦慮，不知

道人權教育輔導團會不會持續。在領綱研修的階段，國教院成立一個議題工作

圈，我有參與。與之前的九年一貫課綱的研發不一樣，因為它已經有一套議題

課綱在那裡了，所以可以把這些課綱的內容先丟給各個領綱，在他們研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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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問是否可能把這些議題的「實質內涵」融入到你們的課綱裡面，這就

是所謂的「檢核」程序。基本上，大概 99.9% 都可以，很少有不可以的，而

且他們也蠻樂意的，因為這能讓他們的課程更豐富，能從多一點不同的角度，

來講自己領域的課程。比較遺憾的是，現在的議題不像九年一貫課程僅有六

個，而有十九個，所以現在嚴重的問題是會被稀釋掉，我不得不這麼講。雖然

還是採取融入式的，不過不可能學校十九個都推，所以這個部分是有點緊張。

我們請黃默老師在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那邊發聲，關心這個事情。剛好今年

我也被選做行政院推動人權小組的成員，所以也提了一個案子，因為現在課綱

還在審查當中，希望大家重視這樣的問題。因為所有的議題都會進到每一個領

綱的附錄二，包括人權，其實有一些課程委員希望乾脆都不要教這些了，所以

那時候是有點焦慮，不知道會不會留著。後來部長應該有接受各方的關心，而

且某些議題是法律要求應透過教育加以推廣，如國際人權公約就要求進行人權

教育。所以現在的做法是，有一些議題是有法律基礎的 （如性平、人權），就

排在前面一點，然後加註說明這些議題的教學有法律的依據和基礎，透過這樣

的方式，希望學校能重視這些有法律基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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